	受理单位及事项名称
	市商务委
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金融企业除外）核准

	设定依据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2．《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2014年第3号）

	办理对象及范围
	本办法所称境外投资，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通过新设、并购及其他方式在境外拥有非金融企业或取得既有非金融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及其他权益的行为。

	申请材料
	1、申请书，主要包括投资主体情况、境外企业名称、股权结构、投资金额、经营范围、经营期限、投资资金来源、投资具体内容；
2、《境外投资申请表》，企业应当通过"境外投资管理系统"按要求填写打印，并加盖公章；
3、境外投资相关合同或协议；
4、有关部门对境外投资所涉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限制出口的产品或技术准予出口的材料；
5、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办理地址、时间及电话
	办理机构： 北京市商务委员会对外经济合作处
办理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芳星园三区16、17号楼（南三环方庄桥西北角）服务大厅10号窗口
办理电话： 87211063
办理时间： 法定工作日（9:00—11：30 13:30—17:30）

	受理标准及依据
	免费

	办理时限（工作日）
	1、核准：15个工作日
2、备案：3个工作日


